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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校园户外宣传
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直属党委（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党群各部门：

《湖南科技大学校园户外宣传管理规定（修订）》已经学校党委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0年5月28日
 湖南科技大学校园户外宣传管理规定（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园户外宣传的管理，营造健康有序的校园文化氛围，树立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根据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加强校园户外宣传统一管理。党委宣传部是学校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职能部门，全面负责学校校园户外宣传管理工作。

二、建立校园户外宣传审批制度。各单位在校园布置横幅标语、气球、气拱门或桁架，设置宣传橱窗（牌）、张贴栏等宣传载体，必须以书面形式报党委宣传部审批。有户外摆点等场地需求的还须由保卫处审批。审批内容包括经办人、责任人、宣传内容、宣传地点、宣传时间及单位主要负责人意见（社团活动由该社团挂靠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未经批准的上述户外宣传活动，一律不得进行。

三、严格控制校内横幅标语。重要节日、学校重大活动由党委宣传部统一布置横幅标语（含气球、气拱门等，下同）。各单位因重要活动确需布置横幅标语的，经党委宣传部审批后可在活动现场布置，并在活动结束后及时自行清除。未经批准，各单位一律不得在校大门、校园主干道上布置横幅标语。根据文明城市创建要求，严禁在道路绿化树、灯柱和电线杆上悬空拉横幅。

四、规范宣传橱窗（牌）和张贴栏的管理。宣传橱窗的各承办单位必须按要求定期出刊，并对宣传内容严格把关。未经批准，各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设立宣传橱窗（牌）和张贴栏。各单位和个人的通知、公告、海报、启事等纸制宣传品必须在指定的张贴栏发布，不得随意张贴。

五、严格控制商业广告在校园张贴布置。除学校重大活动并经校党委会会议或校长办公会批准之外，禁止商业广告在校园张贴布置。未经批准，各单位和个人均无权以任何方式向校外企事业单位承诺在校园进行户外宣传。

六、严肃校园户外宣传管理的纪律。各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户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切实承担起户外宣传管理的责任。校团委、学工处、研究生院等部门应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教育学生严守学校规定。凡有违反本规定者，一律追究其所在单位及责任人的相关责任，并将违纪情况纳入其年度考核。

七、本规定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湖南科技大学校园户外宣传管理规定》（科大党办发〔2011〕7号）同时废止。

附件：校园户外宣传审批表

  中共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5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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